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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  授課大綱 (1)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為環保考量，請自行列印） 

主講教師：陳旻ㄇ
ㄧ
ㄣ
ˊ沂ㄧ

ˊ老師 
日  期：115 年 7 月 9 日 
佳合律師聯合事務所 
TEL：（07）215-6256  

課程表 

週次 日期 課程內容 備註 

1.  7 月 9 日 概論及總則（一） 1. 請帶小六法。 

2. 假如遇上法院開庭

（交互詰問）致延誤

上課時間，將有應變

措施，屆時再連絡處

理，敬請見諒。 

2.  7 月 16 日 總則（二） 

3.  7 月 23 日 有限公司 

4.  7 月 30 日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及股東會 

5.  8 月 6 日 
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及監察人、

★期中考 

6.  8 月 13 日 股份有限公司之會計及公司債 

7.  8 月 20 日 股份有限公司之公司重整 

8.  8 月 27 日 
股份有限公司之解散及清算 

★期末考 

9.  9 月 3 日 案例討論 

成績計算 

期中考試（50％）、期末考試（50％） 

一、 期中考試 50％： 

(一) 在第 5次上課時，最後 40分鐘，考 1題（上課時再指定），可帶任何

資料。 

(二) 當天不能上課者，在 7天內繳交 2題作業代替考試（題目會刊登在該

次授課大綱），逾期則以低分處理（最高 70分）。 

二、 期末考試 50％： 

(一) 在第 8次上課時，最後 40分鐘，考 1題（上課時再指定），可帶任何

資料。 

(二) 當天不能上課者，在該次授課大綱規定的時間內（預計是 115年 9月

21 日中午 12 點前），繳交 2 題作業代替考試（題目會刊登在該次授

課大綱），逾期則無成績（特別注意，學校成績系統將於 9月 21日星

期日關閉），學期成績就不及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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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大綱 

以後上課之授課大綱，請自行上網列印，課堂上不再提供。 

法律的概念 

一、 位階圖 

 

 

 

 

效力：憲法>法律>命令 

數量：憲法<法律<命令（有關商業的行政命令非常多） 

(一) 憲法§171： 

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 

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之。 

(二) 憲法§172： 

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 

(三) 中央法規標準法§2： 

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或通則。 

(四) 中央法規標準法§3： 

各機關發布之命令，得依其性質，稱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

要、標準或準則。 

二、 為什麼要學（了解）法律？ 

(一) 維護自己的權利（相對地，也要了解自己的義務）： 

1. 發生車禍了，可以請求（或應）賠償多少錢？ 

2. 租房子，雨天漏水，房東不來修（或修不好），該怎麼辦？ 

3. 遇到警察要求拿出證件或打開包包，可以拒絕嗎？ 

4. 我在工作上有什麼權利？當我成為老闆時，我有什麼義務（成本）？ 

(二) 避免被處罰： 

1. 為什麼我 PO 個意見，就被告了？ 

2. 為什麼我在綠燈時右轉（或左轉），也被開罰單？ 

3. 為什麼保險公司、銀行會被處罰幾佰萬元？ 

憲法 

法律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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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考試： 

1. 公務人員（高普考、地方特考、調查局、移民署……….） 

2. 銀行、農會……………. 

3. 各種證照 

(四) 其他 

三、 學習法律的方法（建議）： 

(一) 不要背條文，因為： 

1. 背不起來（條文多） 

2. 條文會修改、刪除、增加（對舊條文的記憶根深蒂固，反而有害） 

(二) 學習：找到它（區分可能涉及的法律性質，上網：全國法規資料庫） 

理解它（上課學習專業術語） 

使用它（維護權利，以後會教寫實例題） 

(三) 到國外工作，再加上：比較它（免得踩雷） 

(四) 多關心社會案例及正反不同意見，但不要盡信媒體對於法律的介紹。 

法院為什麼會存在？ 

大學，就要學大一點！ 

四、 條文=要件+效果 

這個案例是否可以適用這個條文？就「比對」是否符合其要件，如同

核對中獎號碼。 

(一) 條文：考 90 分以上，可以得到一盒巧克力。 

案例：甲考 90 分，是否可獲得獎勵？或是須考 91 分才有？ 

(二) 條文：遲到超過 10 分鐘，就要先在教室後面罰站 3 分鐘，才可以入座。 

1. 案例：甲遲到 10 分鐘，是否應予處罰？ 

2. 延伸：這樣的處罰，是否合理必要？是否會侵害學生的受教權？ 

3. 延伸：若甲因為於上學途中協助他人處理車禍，以致遲到 20 分鐘，

則是否仍應予處罰？ 

4. 延伸：條文沒規定到的，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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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效果：要負什麼法律責任？或得到什麼利益（補助）？ 

(一) 民事責任： 

公司法§16： 

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得為保證者外，不得為任何

保證人。 

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時，應自負保證責任，如公司受有損害

時，亦應負賠償責任。 

(二) 行政責任： 

公司法§22： 

主管機關查核第二十條所定各項書表，或依前條檢查公司業務及

財務狀況時，得令公司提出證明文件、單據、表冊及有關資料，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並於收受後十五日內，查閱發還。 

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拒絕提出時，各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鍰。連續拒絕者，並按次連續各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二

十萬元以下罰鍰。 

【註】§22（1）第 1項，與§22之 1，是不同的標示、不同的條文。 

(三) 刑事責任： 

公司法§19： 

未經設立登記，不得以公司名義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 

違反前項規定者，行為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並自負民事責任；行為人有二人以上者，

連帶負民事責任，並由主管機關禁止其使用公司名稱。 

【比較】 

罰鍰： 

罰金： 

易科罰金： 

違約罰款： 

1. 以上 3 種責任： 

(1) 可能其一、其二，或 3 種併存。 

(2) 履行其一，不免除其他。不會因刑案被關期滿，就免除民事責任。 

(四) 訣竅： 

法律有原則，就有例外（但書規定），考試最會考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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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架構簡介 

一、 六法：六大類的法律 

(一) 憲法類：憲法、增修條文 

(二) 民事實體法類：民法、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海商法….. 

(三) 民事程序法類：民事訴訟法、強制執行法、破產法……. 

(四) 刑事實體法類：刑法、貪污治罪條例….. 

(五) 刑事程序法類：刑事訴訟法、監獄行刑法……. 

(六) 行政法類：戶籍法、大學法、稅捐稽徵法、銀行法……. 

訴願法、行政訴訟法……….. 

【延伸】 

1. 實體法是指規範具體的權利義務，而程序法是指如何落實權利義務。 

例如： 

(1) 民法§184(1)：實體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

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2) 民事訴訟法§1(1)：程序 

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被告住所地之法院不能行使職權

者，由其居所地之法院管轄。訴之原因事實發生於被告居所地者，

亦得由其居所地之法院管轄。 

2. 但是程序法也會有權利義務之相關規定→程序正義。 

3. 先程序，後實體。 

程序不合，實體不究。 

(1) 為什麼？ 

(2) 會不會反而以程序害實體？ 

公司法§189：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股

東得自決議之日起三十日內，訴請法院撤銷其決議。 

公司法§189-1：法院對於前條撤銷決議之訴，認為其違反之事實非屬

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者，得駁回其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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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責任 

一、 前言 

從事商業活動是為了賺錢，但為何有人反而會被消費者或交易對象求

償？被政府單位罰錢？被斷水斷電、勒令歇業？甚至鋃鐺入獄？ 

了解法律，雖不會因此就賺錢，但至少可避免損失。 

二、 種類 

民事責任 

行政責任 

刑事責任 

【例如】交通 

違規→罰鍰，行政責任 

車損→賠錢，民事責任 

對方受傷→過失傷害、過失致死，刑事責任 

三、 目的及方式不同（控制、嚇阻方式及程度不同） 

(一) 民事責任： 

1. 回復原狀：民§213… 

2. 金錢賠償：民§214、215、216… 

3. 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195(1)後段、商標§64…，但不可以請求登

報（上網）道歉。 

4. 返還物品：民§455（租賃）、民§767（所有權）…… 
. 
. 
. 
 
 

 

(二) 行政責任（方式最多） 

1. 罰鍰：公平交易法§40、性別工作平等法§38……（非常多） 

2. 命令解散、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 

公平交易法§42、銀行法§135… 

3. 撤換負責人或撤銷許可：銀行法§136… 

4. 對會計師停止執行簽證工作：證券交易法§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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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解散證券交易所等處分：證券交易法§163 

6. 列為不良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政府採購法§101 

7. 公告場所負責人或家長姓名：兒童及少年福利法§56(2)、§57(1) 

8. 停止供水、供電或封閉、強制拆除：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88 

9. 吊扣、吊銷駕駛執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62(1)、§61(1) 
. 
. 
. 

(三) 刑事責任（嚇阻程度最大） 

1. 主刑：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刑§33） 

2. 從刑：褫奪公權（刑§36 以下）。 

3. 沒收、追徵、追繳或抵償（刑§38 以下） 

4. 除規定於刑法、特別刑法（例如：貪污治罪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外，另「散見」於各法律（之罰則）中，不易發現及整理： 

例如： 

(1) 違反公司法之規定，有些是刑事責任（§9、§19），另有些只是行政

責任（§20、§21），另有些只是民事責任（§15）。 

(2) 違反證券交易法之規定，有些是刑事責任（§171～§177），另有些

只是行政責任（§178）。 

四、 這三種法律責任可能併存： 

（因制度目的不同） 

（一） 民事責任與行政責任併存 

例如： 

闖紅燈，撞凹了對方車門。 

民事：賠償。 

行政：罰鍰。 

（二） 民事、行政與刑事責任，三種都併存： 

1. 例如： 

闖紅燈，撞倒對方，倒地受傷。 

民事：賠償。 

行政：罰鍰。 

刑事：過失傷害罪。 

2. 又例如：公司法§19：條文如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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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救濟程序不同： 

（一） 民事訴訟程序：（經濟效率之考量） 

1. 小額訴訟 

(1) 10 萬元以下 

(2) 簡易庭（一審）→普通庭（二審確定） 

（都在地方法院） 

2. 簡易訴訟 

(1) 50 萬元以下 

或特定之類型（不論金額）（例：互助會，票據、車禍…） 

(2) 簡易庭（一審）→普通庭（二審確定） 

（都在地方法院） 

3. 普通訴訟 

(1) 地方法院（一審）→高等法院（二審） 

(2) 上訴利益超過 150 萬元才可以上訴最高法院（第三審） 

(3) 最高法院 

①駁回→確定（三審定讞） 

②發回（更審）→由高等法院重新調查、判決（可再上訴） 

③自為判決：很少 

4. 確定後仍想翻案→再審 

須有法定事由（例如：發現新證據） 

很難！ 

5. 勝訴確定，不一定拿得到錢： 

(1) 取得執行名義 → 強制執行 

 

 

 

 

       如果對方沒有財產，則空有執行名義，不能實現債權。 

(2) 由上可知，「和解」的好處不僅可省掉訴訟之麻煩，還可落袋為

安（但要讓步）。 

(3) 感謝柯媽媽→汽車強制險 

（確定判決 

支付命令 

本票裁定   

…………） 

（查封拍賣動產 

 不動產 

扣押領取薪水 

存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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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政訴訟程序： 

1. 行政處分（補稅、罰鍰、撤照、違章．．．） 

↓ 

訴願 

↓ 

高等行政法院 

↓ 

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或駁回） 

2. 有些可能在訴願前還有特殊之前置程序或其他程序。例如： 

稅→復查程序 

教師權益→申訴、再申訴程序 

3. 交通違規罰鍰、簡易訴訟事件（目前為 50 萬元以下） 

↓ 

向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 

（三） 刑事訴訟程序： 

1. 警察局、調查局、自行具狀、按鈴申告 

↓ 

地檢署 → 再議 → 自訴 

↓起訴 

地方法院（一審） 

↓上訴 

高等法院（二審） 

↓有些案件才可以上訴 

最高法院（三審）（發回或駁回） 

2. 地檢署若不起訴，可再議 

(1) 發回（繼續偵查，可起訴或不起訴） 

(2) 駁回→確定→可聲請提起自訴，由法院審查。 

3. 覊押（禁見）之條件、必要性、程序及交保（管制措施） 

地方行政訴訟庭 

高等行政訴訟庭 



第 10 頁，共 14 頁 

條文稱呼 

法：公司法、消費者保護法………. 

條：第 6 條……. 

項：第 11 條第 2 項……….. 

款：第 130 條第 1 項第 3 款 

注意：某些法律的 X 條第 1 項，與第 X-1（X 之 1）條，是不同條文。 

交易的權利義務對象 

一、 交易單位之演變 

個人（以物易物、市集攤位） 

                 ↓ 

行號（獨資）（王媽媽水餃、李記鐵店…） 

↓ 

行號（合夥）（江南鏢局、美味大餐廳…） 

↓ 

 

 

公司 

↓ 

關係企業、加盟連鎖、控股、併購、分割、信託… 

…等多元化之經營型態 

嗣後又新增：有限合夥、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等經營型態 

 

……為了使交易對象較易記住並區分其他同業 

……繼承、團結力量大 

↑無限清償責任（其他財產也要投入賠償，較保護債權

人及被害人，但有礙投資及經濟發

展） 

↓有限清償責任（仍可保住其他財產，但對債權人及被

害人較保護不周，必須加強事前之徵

信及其他擔保、配套措施） 

責任分割→較敢投資→促進經濟 

經營分割→較專業→促進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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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條文】：公司法第 2條 

【延伸】：注意區別條文的條、項、款。 

第 X條及第 X-1條是不同條文。 

二、 人的種類 

人 

三、 獨立的人格、權利及義務 

(一) 民法§6： 

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 

民法§26： 

法人於法令限制內，有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能力。但專屬於自

然人之權利義務，不在此限。 

(二) 冤有頭，債有主，每個人的權利義務都是獨立的，要搞清楚「誰」

可以向「誰」請求？ 

(三) A 自然人≠B 自然人 

1. 夫≠妻，父母≠子女……… 

2. 各人的債務，各自負責，與家人無關。除非另行簽約約定擔任

連帶債務人或保證人。 

3. 但夫妻有一方死亡或離婚時，可能會有「剩餘財產分配」之問

題（婚後財產扣除婚後債務，再除以 2）。 

4. 父債子還？？在世→無關。 

去世→有關，但「限定繼承」，只在所繼承財產

的範圍內，負有限責任。 

(四) C 法人≠D 法人 

（雖然負責人可能是同一人，或是關係企業） 

(五) A 自然人≠C 法人 

（雖然 A 是 C 法人之負責人，但對於 C 法人之債務不負責，除非

「依特別法律規定」或「依另行簽約約定，擔任連帶債務人或保

證人」，才負連帶損害賠償或連帶給付之責任。） 

自然人 

法 人 

營利 

公益 
社團法人 

財團法人→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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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  

1. 法人，負有限責任。 

2. 行號（自然人=行號）（負無限責任） 

3. 個人工作室（自然人=個人工作室）（負無限責任） 

4. 民法之合夥（自然人≠合夥，但合夥財產不足清償債務時，自然人也須

負責）（自然人部分，負無限責任） 

5. 有限合夥法之合夥： 

(1) 普通合夥人：同民法之合夥責任。 

(2) 有限合夥人：有限責任。 

6. 非法人之團體（自然人≠非法人之團體）（負有限責任） 

 

【問題討論】 

一、 案例：A 欲向您訂購 100 萬元貨物，指定交貨給他所經營的甲公

司。徵信結果如下，請問您「在法律上」如何評估風險？ 

（萬一不獲付款時，可否藉由查封拍賣財產而獲得清償？） 

二、 徵信結果： 

（一） A 是甲公司和乙公司的董事長，丙公司的監察人。 

（二） 甲公司有銀行帳戶，但無不動產。 

（三） 乙公司有銀行帳戶，且有不動產。 

（四） 丙公司有銀行帳戶，且有不動產。 

（五） A 有銀行帳戶，且有不動產。 

（六） A 的配偶 B 有銀行帳戶，且有不動產。 

（七） A 的小孩 a 有銀行帳戶，且有不動產。 

（八） C 是甲公司的大股東，擁有大批不動產。 

 

三、 問題：萬一不獲付款，則： 

（一） 可否對甲公司求償？  

（二） 可否對乙公司求償？（因 A 同時也是乙公司的董事長） 

（三） 可否對丙公司求償？（因 A 同時也是丙公司的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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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可否對 A 求償？（因 A 是甲公司的董事長） 

（五） 可否對 B 求償？（因 B 是 A 的配偶） 

1. B 是否應辦理夫妻「分別」財產制來避開債務？ 

2. B 是否應辦理假離婚來避開債務？ 

（六） 可否對 a 求償？（因 a 是 A 的小孩） 

a 是否應登報脫離父（母）子（女）關係來避開債務？ 

（七） 可否對甲公司的大股東 C 求償？ 

（八） 交易後，甲公司的董事長變更為 D，則可否對甲公司求償？可否

對 D 求償？ 

 

總則(一) 

一、 公司的自然人成員（股東、董事、董事長、監察人），原則上對於公司之

債務不負責：公司法§2 

【例外 1】：揭開公司面紗原則、公司人格否認制度 

1. 公司法第 154條（102年 1月 30日修正、增訂）：（股份有限公司） 

2. 公司法第 99條（107年 8月 1日修正、增訂）:（擴大適用到有限公司） 

【例外 2】公司法§8(3)：請見條文，注意：負責人不是僅限於董事長。 

【例外 3】公司法§23(2)： 

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

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 

→公司經營不好，積欠廠商債務，負責人不負責清償。 

→但若公司違法（例如：添加違法之原料），造成他人損害，則

負責人就應與公司連帶賠償，且負責人也不限於董事長，§8。 

【延伸】：連帶責任之意義（以後上課內容常會提到連帶責任）： 

(1) 民法§272： 

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

為連帶債務。 

無前項之明示時，連帶債務之成立，以法律有規定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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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法§273： 

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

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 

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 

(3) 若 A、B 須對 C 負 100 萬元之連帶給付責任，則當 C 找 A

請求 100 萬元時，A 可否主張只須分擔給付 50 萬元即可？ 

 

 

(4) 比較：若不是連帶責任，則效果有什麼不同？ 

 

 

 

二、 公司之性質：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法人（注意：不是財團法人），§1。 

比較：社團法人：以人（社員）所組成。 

財團法人：以捐助款項所成立。 

三、 107年 8月 1日增訂第 2項條文：兼顧商業道德及社會公益。 

 

【比較】：「社會企業」的型態，也是以公司營利的方式來達成公益目的，

不必靠不穩定的捐款。 


